附件4

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

信息采集表

(太康县2025年事业单位人才引进)

 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时  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姓  名
	
	报考岗位

代码
	

	身份证号
	
	手机号码
	

	家

庭

主

要

成

员

及

重

要

社

会

关

系
	称谓
	姓  名
	出生

年月
	政治

面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配偶
	XX
	1997.01
	中共党员
	河南省XX县XX乡/镇XX村村民

	
	父亲
	XX
	1969.01
	中共党员
	河南省XX县XX局XX科科长

	
	母亲
	XX
	1968.01
	中共党员
	河南省XX县XX乡/镇XX主任科员（已退休）

	
	哥哥
	XX
	1995.01
	群众
	河南省XX县XX街道XX社区居民

	
	姐姐
	XX
	1996.01
	群众
	河南省XX县XX公司XX经理

	
	舅舅
	XX
	1975.01
	中共党员
	河南省XX医院副主任医师

	
	姨妈
	XX
	1976.01
	群众
	河南省XX县XX学校XX教师

	
	叔叔
	XX
	1970.01
	群众
	河南省XX县XX乡/镇XX村村民

	
	姑姑
	XX
	XX
	XX
	XXX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

1.请如实填写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、岳父母（公婆）、兄弟姐妹等5类亲属的具体职务，有公职人员或工作单位的（含离退休），请务必填写清楚具体工作单位及职务；无工作单位的，请填写清楚具体家庭住址。已去世、已退（离）休的，应在原工作单位及职务后加括号注明。父母及配偶等有在国（境）外学习、工作、定居和在中外合资或外资企业工作的，其所在院校、定居地点、工作单位及职务，应如实填写，凡加入外国国籍或持有外国永久居留证的须注明。

2.与报考单位现职工作人员有夫妻、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的，请务必填写清楚。

直系血亲关系，包括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；

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，包括伯叔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；

近姻亲关系，包括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;

其他亲属关系，包括养父母子女、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。

3.特别提醒：本次人才引进，资格审查贯穿始终。对以上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信息，请务必应填尽填。后续资格审核中若发现有不如实填报、录用即构成回避关系者，将按有关规定取消其人才引进资格。



